
证券代码：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4-047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谭宁监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委托李健外部监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监事会二〇二四年第七次会议于2024年10月9日在

北京召开，采用现场表决方式。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4年9月2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变
更通知已于2024年10月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8名，实际到会监事7名（谭
宁监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委托李健外部监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全体监事推举曾颖监事主持
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发放“北银优1”优先股股息的议案》。同意本行于2024年12月11日向“北银优1”

优先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按照“北银优1”票面股息率4.67%计算，每股优先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

4.67元（含税），合计派发人民币2.2883亿元（含税）。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4-046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Praveen Khurana董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委托 Johannes Hermanus de Wit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

表决权。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二〇二四年第七次会议于2024年10月9日在

北京召开，采用现场表决方式。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4年9月2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变
更通知已于2024年10月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13名，实际到会董事12名

（Praveen Khurana董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委托 Johannes Hermanus de Wit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会议由霍学文董事长主持。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发放“北银优1”优先股股息的议案》。同意本行于2024年12月11日向“北银优1”

优先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按照“北银优1”票面股息率4.67%计算，每股优先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4.67元（含税），合计派发人民币2.2883亿元（含税）。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制定＜北京银行大额度资金运作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收购北京昌平发展村镇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聘任徐毛毛女士为本行副行长的议案》，同意聘任徐毛毛女士为北京银行副行长，

其任职资格尚需取得监管机构核准。
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徐毛毛女士，1970年8月生，54岁，北京银行行长助理、首席风险官，高级经济师。于2001年3月

获得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 8月参加工作，1996年 6月加入本行。2023年 11月至今任北京银行行长助理、首席风险
官，2020年 9月至 2023年 11月任深圳分行行长，2020年 5月至 2023年 10月任深圳分行党委书记；2017年 10月至 2020年 5月任文创金融事业总部总经理；2015年 10月至 2020年 3月先后任小企业事
业部副总经理（主持）、总经理；2010年 12月至 2015年 10月任北京管理部副总经理；2010年 1月至2010年12月任中小企业事业部副总经理(主持)。1996年6月至2010年1月先后在本行信贷管理部、
资产保全部、贷后管理部、中小企业部等部门从事相关工作。加入本行前曾在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
公司等单位从事相关工作。

徐毛毛女士与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截至目前，徐毛
毛女士持有本行股票209604股。

信息披露0404 2024年10月11日 星期五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82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A股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自2024年10月18日起，A股股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如下：
调整前：不高于13.24元/股，调整后：不高于13.2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60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A股、H股类别股东会分

别于 2024年 3月 28日、2024年 5月 2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A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A股股份回购价格不高于 13.34元/股，回购期限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原因
根据 2024年 8月 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68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派发2024年半年度现金股息为人
民币0.03元/股（含税）。

根据本次A股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股份实施期间，若公司发生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
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本公司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调整相应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三、本次A股回购价格上限调整的结果
自 2024年 10月 18日起，A股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不高于 13.24元/股调整为不高于 13.21元/股。

调整方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
（1）每股现金红利=（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7,374,786,

063×0.03）÷7,388,297,513 =0.03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2）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

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0。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在回购实施期间，公司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于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80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20年11月13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0年第一次A、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2020年12月4日，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56次会议向2,872名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102,101,330股。2020年12月1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对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授予登记。

2022年5月27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2年第一次A、H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按照
激励计划条款要求决定并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及相应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等相关事项。

2024年10月1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70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价格调整及部分权益
注销的议案》，因公司经营业绩未满足《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3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回购并注销。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
股票为26,048,350股，回购价格4.2元/股，累计回购所需资金预计为109,403,070.00（激励对象实际收
到资金精确到分）。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回购股份注销，届时公司
股本总数将减少26,048,35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26,048,350元。公司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并注
销的同时，由于股票期权也处于行权期以及公司已实施的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计划将导致股本
变动，因此具体公司股本变动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
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各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10月11日至2024年11月24日
2、申报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23号广汽中心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邮政编码：510623
5、联系电话：020-83151139
6、传真号码：020-83150319
7、电子邮箱：DB-GAC@gac.com.cn
8、其他：（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80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价格调整及部分

权益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70次会议于2024年10月

10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审议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价格调整及部分权益注销的议案》，同意
因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按照相关规则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同时因业
绩考核条件不满足对相关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具体如下：

一、权益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若在股票期权行权前或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前有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在计算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时所适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股票期权行权价格：P＝P0-V其中：P0：为调整前行权价格；V：为每股派息额；P：为调整后行
权价格。

（2）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P0-V其中：P0：为调整前授予价格；V：为每股派息额；P：为调整后
授予价格。

结合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计划（每股派息0.03元），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如下：

2020 年 A 股股
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

划

第四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激励类型

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

股票期权

代码

00000005950000000596
----

100000033410000003351000000336

调 整 前 价 格
（元/股）

P0
9.22

4.23

11.66

2024 年中期派
息（元/股）

V
0.03

0.03

0.03

调整后价格 (元/
股)

P=P0 – V
9.19

4.20

11.63

备注

自 2024年 10月18 日起按照调
整后的价格执

行。

二、《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3个行权期注销和限制性股票第3
个限售期回购注销的相关事项

（一）股票期权注销数量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
因公司经营业绩未满足《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3个行权期的

行权条件以及限制性股票第3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需注销，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需回购并注销。具体如下：

（1）股权期权注销数量
激励方式
股票期权

代码
0000000596

人数-人
2,351

授予数量-股
23,968,600

注销数量-股
23,968,600

剩余数量-股
0

（2）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

激励方式

限 制 性 股
票

期数

第三个限售
期

人 数 -
人

2,472

授予数量-股

26,048,350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回购注销数量-股
26,048,350

回购价格 -
元/股
4.2

回 购 资 金 总 额 -元(注)
109,403,070.00

剩余数量-股

0
注：激励对象实际收到的限制性股票回购资金精确到分。
（二）股份支付费用调整
因业绩条件未达成注销相应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以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

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对《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调整如下：

激励工具

限制性股
票

股票期权

合计

权益数量
（万股）

6,539.5432
6,045.3497
12,584.8929

总成本
（万元）

54,278.21
30,105.84
84,384.05

2020年
（万元）

2,648.25
1,588.95
4,237.21

2021年
（万元）

31,779.04
19,067.42
50,846.46

2022年
（万元）

25,879.64
12,819.74
38,699.38

2023年
（万元）

-5,035.00
-2,793.00
-7,828.00

2024年
（万元）

-993.72
-577.28
-1,571.00

说明：以上股份支付费用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二、《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1个行权期注销的相关事项
（一）股票期权注销数量
因公司经营业绩未满足《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1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获授的

股票期权需注销。具体如下：

激励方式

股票期权

合计

代码

1000000334
1000000335
1000000336

人数-人
3,083
3,083
3,083
3,083

授予数量-股
46,691,080
93,382,160
93,382,160
233,455,400

注销数量-股
46,691,080

---
---

46,691,080

剩余数量-股
0

93,382,160
93,382,160
186,764,320

备注

该行权期的期权
全部注销

尚在等待期

尚在等待期

（二）股份支付费用调整
因业绩条件未达成注销相应的股票期权以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对《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
费用调整如下：

激励工具

股票期权

权益数量
（万股）
18,676.432

总成本
（万元）
50,799.90

2023年
（万元）
14,059.87

2024年
（万元）
14,816.64

2025年
（万元）
14,816.64

2026年
（万元）
6,782.42

2027年
（万元）
324.33

说明：以上股份支付费用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二、监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律师的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情况属实，程序合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等有关规定，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本次事项符合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

调整，同时对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对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
注销。

（三）法律意见
本次事项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70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23次会议决议》；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议》；
4、《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78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70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70次会议于2024年10月
10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
效。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价格调整及部分权益注销的议案》。主要如下：
（一）因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由9.22元/股调整为9.19元/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为4.23元/股调整为4.20元/股；《第四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1.66元/股调整为11.63元/股。

（二）因业绩条件不满足，《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第3个行权期的
股票期权全部注销（注销数量为23,968,600股），第3个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回购注销（回购注销
数量为26,048,350股，回购价格为4.2元/股，预计回购资金109,403,070.00元）；《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1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全部注销（注销数量为46,691,080股）。

表决结果：冯兴亚董事、邓蕾董事作为激励计划的受益人，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经其他9名非
关联董事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战略投资辰致科技的议案》。为加强在智能线控底盘等关键零部件领域的

产业链协同布局，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汽零部件有限公司以标的企业辰致科技有限公司的评估值
为基础，出资不超过5.5亿人民币对标的企业进行增资并取得30%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战略投资小马智行的议案》。为深化业务协同和促进公司在自动驾驶领域

的发展，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汽资本有限公司投资小马智行（Pony AI Inc.）2700万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4-079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23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23次会议于2024年10月
10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应参与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人。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书面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价格调整及部分权益注销的议案》。主要内容

如下：

（一）因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由9.22元/股调整为9.19元/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为4.23元/股调整为4.20元/股；《第四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1.66元/股调整为11.63元/股。

（二）因业绩条件不满足，《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第3个行权期的
股票期权全部注销（注销数量为23,968,600股），第3个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回购注销（回购注销
数量为26,048,350股，回购价格为4.2元/股，预计回购资金109,403,070.00元）；《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1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全部注销（注销数量为46,691,080股）。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4-077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10/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10/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0/18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8月30日的2024年第六届董事会第68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H股股东派息相关事项，请以公司
在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网 站（http://www.hkexnews.hk）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68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及公司

回购专户持股情况，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A股总股份数 7,388,
297,513股，扣除A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13,511,450股后，即以A股7,374,786,063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元(含税)，共计派发A股现金红利221,243,581.89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A股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A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68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

配，不涉及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动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A股总股份数摊薄调整后计算的A

股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份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总股份数= 7,

374,786,063×0.03÷7,388,297,513≈0.02995（元/股）。
A 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2995）÷（1+0）=（前收盘价格-0.0299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10/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10/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10/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
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
元；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3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
期限在1 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规定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7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027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3151139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特别提示

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大股

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4〕925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上大股份”，股票代码为

“301522”。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9,296.6667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88元/股，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

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以下简称“四个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为 1,859.3333 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

金上大股份1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中金上大1号资管计划”）。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1,859.3333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5,206.1334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231.2000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根据《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113.4758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

股的整数倍，即1,487.5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718.6334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3,718.7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总 量 的 50.00% 。 回 拨 后 本 次 网 上 发 行 中 签 率 为

0.0325939078%，有效申购倍数为3,068.05802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24年10月9日

（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为1,859.3333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中金上大1号资管

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根据《战略配售协

议》中的相关约定，中金上大1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

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10.00%，且认购金额不

超过10,810.00万元。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金额

合计不超过14,400.00万元。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获配数量为1,859.3333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其中中金上大 1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929.6666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0.00%。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截至2024年9月25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1

2

3

4

合计

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

名称

中国保险投
资基金（有
限合伙）

国调创新私
募股权投资
基金（南

昌）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金上大1
号资管计划

类型

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

业
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

业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获配数
量

（股）

3,098,889

3,098,889

3,098,889

9,296,666

18,593,333

获配金额
（元）

21,320,356.32

21,320,356.32

21,320,356.32

63,961,062.08

127,922,131.04

限售期
（月）

12

12

12

12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6,990,98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54,497,956.1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96,01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348,603.8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7,179,40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55,794,292.6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931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7,685.28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

如下：

序
号

1

合计

网下投资
者

上海稳博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配售对象

稳博招睿量
化对冲2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初步获
配股数
（股）

6,931

获配金
额

（元）

47,685.28

47,685.28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0

0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6,931

6,931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6,931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其中694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

购股数的10.01%。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3,722,

818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的4.00%。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02,

949 股，包销金额为 1,396,289.12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

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22%，其中 694 股的限售期为 6 个

月。

2024年10月11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

资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9,110.74万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5,660.38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1,879.25万元；

3、律师费：905.66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79.25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86.21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尾差造成。发

行手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

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80

发行人：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1日

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